
SKDC(M)文 件 第 117/10 號  

 

西 貢 區 議 會 備 忘 錄  

西 貢 區 議 會 社 會 服 務 及 健 康 安 全 城 市 委 員 會 工 作 報 告  

 

 西 貢 區 議 會 社 會 服 務 及 健 康 安 全 城 市 委 員 會 (下 稱 “ 委 員 會 ＂ )二 ○ 一

○ 年 第 四 次 會 議 ， 已 經 於 二 ○ 一 ○ 年 七 月 二 十 日 舉 行 。 會 上 討 論 的 主 要 事

項 撮 錄 如 下 ：  

 

醫 院 管 理 局 /九 龍 東 醫 院 聯 網 二 ○ 一 ○ 至 一 一 年 度 工 作 計 劃  

2.  醫 院 管 理 局 的 代 表 向 委 員 介 紹 醫 院 管 理 局 /九 龍 東 醫 院 聯 網 二 ○ 一 ○

至 一 一 年 度 工 作 計 劃 。  

 

3.  委 員 就 該 局 的 服 務 作 出 查 詢 及 提 供 意 見 。 委 員 會 一 致 歡 迎 上 述 工 作

計 劃 。  

 

香 港 清 水 灣 醫 院 發 展 計 劃 報 告  

4.  委 員 會 一 致 歡 迎 香 港 清 水 灣 醫 院 發 展 計 劃 ， 但 是 請 醫 院 引 入 綠 化 的

設 計 ， 以 及 減 低 對 附 近 環 境 造 成 的 影 響 。  

 

5.  清 水 灣 醫 院 在 建 築 期 和 營 運 期 期 間 ， 可 提 供 約 共 九 百 個 新 職 位 ， 委

員 要 求 如 果 求 職 人 士 的 條 件 相 若 ， 便 應 優 先 聘 用 居 住 於 西 貢 和 將 軍 澳 區 的

居 民 。  

 

社 會 福 利 署 黃 大 仙 及 西 貢 區 福 利 辦 事 處 二 ○ 一 ○ 至 二 ○ 一 一 年 度 工 作 計 劃  

6.  社 會 福 利 署 的 代 表 向 委 員 介 紹 黃 大 仙 及 西 貢 福 利 辦 事 處 於 二 ○ 一 ○

至 一 一 年 度 的 工 作 計 劃 。  

 

7.  委 員 就 該 署 的 服 務 作 出 查 詢 及 提 供 意 見 。 委 員 會 一 致 歡 迎 社 會 福 利

署 的 工 作 計 劃 。  



要 求 中 電 加 強 監 察 及 深 化 現 有 的 事 故 通 報 機 制  / 要 求 中 電 及 政 府 提 高 核

電 廠 的 監 察 力 度 及 檢 討 通 報 機 制 ， 保 障 公 眾 的 安 全 及 知 情 權  

8.  委 員 會 要 求 ， 無 論 大 亞 灣 核 電 站 出 現 0 至 7 級「 運 行 事 件 」或「 非 等

級 」 事 件 ， 政 府 需 要 與 廣 東 省 當 局 制 定 有 效 的 通 報 機 制 ， 並 通 知 本 港 居

民 ， 以 保 障 公 眾 的 知 情 權 。  

 

9.  中 華 電 力 有 限 公 司 邀 請 委 員 參 觀 大 亞 灣 核 電 站 ， 以 進 一 步 了 解 核 電

站 的 運 作 。  

 

要 求 香 港 知 專 設 計 學 院 與 區 議 會 加 強 溝 通 及 合 作  

10.  委 員 會 通 過 上 述 動 議 ， 要 求 香 港 知 專 設 計 學 院 加 強 與 區 議 會 溝 通 及

合 作 ， 並 且 於 指 定 時 間 內 開 放 游 泳 池 等 康 樂 設 施 給 區 內 居 民 使 用 。  

 

促 請 政 府 增 加 將 軍 澳 牙 科 診 所 服 務 ／ 要 求 政 府 盡 快 於 將 軍 澳 設 立 牙 科 診 所  

11.  委 員 會 備 悉 ， 西 貢 區 議 會 議 員 於 五 月 十 三 日 與 立 法 會 議 員 會 面 ， 並

且 反 映 本 區 對 牙 科 診 所 的 訴 求 。 立 法 會 議 員 劉 江 華 先 生 計 劃 將 此 事 宜 轉 介

申 訴 部 安 排 立 法 會 議 員 與 政 府 當 局 舉 行 個 案 會 議 ， 以 作 跟 進 。  

 

要 求 醫 管 局 儘 快 於 西 貢 將 軍 澳 設 立 物 質 誤 用 診 所  

12.  委 員 會 備 悉 ， 食 物 及 衞 生 局 在 二 ○ 一 ○ 年 至 一 一 年 度 增 撥 資 源 予 醫

院 管 理 局 ， 以 增 加 物 質 誤 用 診 所 的 整 體 服 務 名 額 ， 以 便 及 早 為 有 精 神 健 康

問 題 的 物 質 誤 用 人 士 提 供 治 療 。 此 外 ， 醫 院 管 理 局 會 與 各 區 的 社 會 團 體 加

強 合 作 ， 進 一 步 提 升 服 務 。  

 

要 求 將 軍 澳 醫 院 開 設 使 用 心 臟 去 顫 器 培 訓 班  

13.  委 員 會 備 悉 ， 將 軍 澳 醫 院 現 時 仍 未 有 足 夠 資 源 為 社 區 舉 辦 心 臟 去 顫

器 培 訓 課 程 ， 惟 醫 院 可 以 聯 絡 受 認 可 的 機 構 ， 協 助 區 議 會 舉 辦 課 程 。 此

外 ， 將 軍 澳 醫 院 已 經 聯 繫 「 自 動 心 臟 去 顫 器 」 的 供 應 商 ， 於 七 月 十 四 日 晚

上 為 區 內 團 體 和 業 主 立 案 法 團 安 排 這 項 儀 器 的 使 用 示 範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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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 府 如 何 處 置 H1N1 甲 型 流 感 (人 類 豬 流 感 )疫 苗 接 種 計 劃 完 成 後 剩 餘 之 流 感

疫 苗  

14.  委 員 會 備 悉 ， 本 會 已 經 去 信 食 物 及 衞 生 局 ， 要 求 局 方 妥 善 處 理 疫 苗

存 貨 ， 並 且 考 慮 把 部 分 疫 苗 捐 贈 給 第 三 世 界 國 家 。 惟 局 方 回 應 指 出 ， 由 於

現 時 國 際 對 人 類 豬 型 流 感 疫 苗 的 需 求 並 沒 有 增 加 ， 故 此 未 有 任 何 計 劃 將 疫

苗 捐 贈 給 其 他 組 織 或 地 方 或 轉 賣 。  

 

靈 實 醫 院 擴 建 計 劃  

15.  委 員 會 備 悉 ， 靈 實 醫 院 申 請 使 用 新 翼 大 樓 與 靈 康 路 之 間 的 部 分 空

地 ， 現 正 由 地 政 總 署 審 批 當 中 。  

 

復 康 事 務 工 作 小 組 報 告  

16.  委 員 會 備 悉 ， 工 作 小 組 於 六 月 二 十 三 日 舉 行 的 第 二 次 會 議 上 通 過 合

辦「 雨 天 共 舞 (快 樂 人 生 計 劃 )」， 並 把 有 關 計 劃 書 和 撥 款 申 請 表 遞 交 給 地 區

設 施 管 理 委 員 會 審 批 。  

 

關 注 高 齡 化 事 宜 工 作 小 組 報 告  

17.  西 貢 民 政 事 務 處 在 二 ○ 一 ○ 年 三 月 至 六 月 期 間 ， 舉 辦「 西 貢 區 長 者 陪

診 服 務 計 劃 」 。 由 於 服 務 反 應 良 好 ， 故 此 建 議 工 作 小 組 於 今 年 八 月 至 二 ○

一 一 年 三 月 期 間 合 辦 這 個 計 劃 。 委 員 會 通 過 把 這 個 計 劃 轉 交 由 工 作 小 組 跟

進 和 討 論 。  

 

 

 

西 貢 區 議 會  

社 會 服 務 及 健 康 安 全 城 市 委 員 會  

二 ○ 一 ○ 年 八 月  

 


